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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1899     股票简称：紫金矿业    编号：临 2012-027   

 

紫金矿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要约收购诺顿金田有限公司股份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1、紫金矿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与诺顿金田有限公司（Norton 

Gold Fields Limited,以下简称“诺顿金田”）于2012年5月31日签署《收购执行协议》，本

公司将通过下属全资子公司金宇（香港）国际矿业有限公司（Jinyu(H.K.)International 

Mining Company Limited，以下简称“金宇香港”或“要约人”），以每股0.25澳元的价

格，向诺顿金田全部已发行股份（除本公司及附属公司已持有的股份外）发出有条件的场

外现金要约收购，亦包括任何在要约结束前因根据相关条款行使的任何现有期权而新发行

的股份。 

本次要约收购交易金额约为180,300,000澳元，约合人民币11.07亿元。（在完全稀释

的基础上，扣除本公司及下属全资子公司持有的诺顿金田股份外的全部已发行股份）（按

2012年5月31日中国银行人民币汇率中间价1澳元兑换人民币 6.1413元折算，下同） 

2、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 

3、本次交易已经本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无须提请股东大会批准；本次交易的完成

受限于《收购执行协议》所列有关条款及条件，包括取得中国政府或其授权的有关部门及

澳大利亚有关监管部门的有效批准； 

4、本次要约收购能否成功存在不确定性，请投资者注意风险。 

 

一、投资概述 

2011年9月，本公司及下属全资子公司皓金有限公司出资 27,670,000澳元，分两部分

认购诺顿金田138,350,000股普通股，加上先前通过二级市场持有的诺顿金田5,900,000

股股份，本公司合计持有诺顿金田144,250,000股股份，占其股份总数的16.98%，并向诺

顿金田委派一名董事。（有关详情见公司“临2011－040号”、“临2011－047号”公告） 

本公司于2012年4月向诺顿金田提出一项意向性、非约束力及有条件的收购建议，建

议向所有诺顿金田股东(除本公司及其已持有诺顿金田股份的附属公司外)提出每股0.25

澳元的现金要约，及由诺顿金田支付每股0.02澳元的特别股息。（有关详情见公司“临2012

－017号”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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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与诺顿金田于2012年5月31日签署《收购执行协议》，本公司将通过下属全资

子公司金宇香港以每股0.25澳元的价格（约合人民币1.535元），向诺顿金田全部已发行

股份（除本公司及附属公司已持有的股份外）发出有条件的场外现金要约收购，包括任何

在要约结束前因根据相关条款行使的任何现有期权而新发行的股份。 

本次要约收购交易金额约为 180,300,000 澳元，约合人民币 11.07 亿元。（在完全稀

释的基础上，扣除本公司及下属全资子公司持有的诺顿金田股份外的全部已发行股份） 

为协助诺顿金田因触发控制权变更条款后须归还担保票据贷款，本公司同意向诺顿金

田提供 3,800万澳元的无抵押贷款。 

在本次要约收购成为无条件，且诺顿金田现有所有担保贷款项下的贷款票据已被全部

赎回的前提下，要约人同意诺顿金田向其股东宣派每股不超过 0.02 澳元（税前）的特别

股息。本次每股 0.25澳元的要约价格不会因支付特别股息而减少。 

本公司四届十六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上述收购事项。 

 

二、交易双方基本情况 

1、紫金矿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一家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2、金宇（香港）国际矿业有限公司 (Jinyu(H.K.)International Mining Company Limited)，

为本公司下属全资子公司紫金国际矿业有限公司在香港成立的全资子公司，主要从事投资

业务。 

3、由于诺顿金田为一家在澳大利亚证券交易所上市的公司,根据《收购执行协议》安

排，本次交易对方为诺顿金田股东（除本公司及其附属公司外）。 

在进行所有合理查询后，就董事所知的最大范围，诺顿金田及其最终实益大股东（除

本公司及其附属公司外）均非本公司的关联人士。 

 

三、投资标的基本情况 

1、投资标的简介 

根据诺顿金田所披露及于公开途径可获得的资料，诺顿金田为一家中型、非对冲的黄

金生产和勘探公司，注册地位于在澳大利亚昆士兰州布里斯班。诺顿金田在澳大利亚证券

交易所上市（股票代码为NGF），年产黄金约150,000盎司（约4.67吨黄金）。诺顿金田的主

要资产为澳大利亚Paddington 金矿项目、Mount Morgan尾矿利用项目、诺顿金田金矿项目

及Many Peaks铜矿勘探项目。 

诺顿金田的核心资产Paddington金矿项目位于西澳大利亚Kalgoorlie镇，Paddington金

矿项目的资产由年处理矿石能力330万吨的Paddington选矿厂以及选矿厂周围面积达693平

方公里的采矿权和探矿权区域构成。Paddington金矿项目由诺顿金田100%持有并运营，其

2012财年运营的生产矿山为Navajo-Chief露天矿、Blue Gum露天矿和Homestead井下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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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 Paddington 项目外，诺顿金田在澳大利亚的其它勘探项目包括：(1)位于昆士兰

Rockhampton西南 38公里处的Mount Morgan尾矿利用项目；(2)位于昆士兰中部Gladstone

西南 100公里 Boyne Valley 的诺顿金田金矿项目；及(3)位于诺顿金田金矿项目南 25公里

处的 Many Peaks 铜矿项目，该项目为合资项目，诺顿金田持有 70%的权益。 

有关诺顿金田的详细资料见其公司网站 www.nortongoldfields.com.au 。 

 

2、投资标的拥有资源情况 

根据诺顿金田所披露及于公开途径可获得的资料，诺顿金田拥有黄金资源量 596.1万

盎司（约 185.4吨），其中探明和控制的资源量合计 326.5万盎司（约 101.6吨）；拥有黄

金储量 100.3万盎司（约 31.2吨）。(1盎司＝31.1035克) 

(1)截至 2011年 12月 31日 Paddington 项目资源量表 
 探明 控制 推断 合计 

项目 Mt g/t oz Mt g/t oz Mt g/t oz Mt g/t oz 

Havana    4.29 1.69 233,000 0.26 1.73 14,000 4.55 1.69 247,000 

Enterprise    10.3 2.27 749,000 5.10 1.75 287,000 15.4 2.10 1,037,000 

Mulgarrie    1.05 3.22 109,000 0.44 2.72 39,000 1.49 3.07 147,000 

Federal    3.74 1.92 231,000 2.99 2.10 202,000 6.73 2.00 433,000 

Golden Flag    0.43 2.10 29,000 0.33 1.92 20,000 0.76 2.02 49,000 

Mt Pleasant    2.81 2.42 219,000 8.47 2.95 803,000 11.3 2.82 1,021,000 

Rose West    0.46 1.80 27,000 0.03 1.81 2,000 0.50 1.80 29,000 

Natal       0.38 2.46 30,000 0.38 2.46 30,000 

Janet Ivy    3.39 1.23 133,000 2.32 1.24 93,000 5.71 1.23 226,000 

Jakarta    1.77 1.15 65,000 0.42 1.02 14,000 2.19 1.13 79,000 

Green Gum    2.01 2.53 163,000 0.21 5.11 35,000 2.22 2.78 198,000 

Blue Gum East    0.20 3.10 20,000 0.13 1.44 6,000 0.34 2.45 26,000 

Homestead UG 0.07 22.6 49,000 0.11 15.6 55,000 0.09 12.6 38,000 0.27 16.5 142,000 

Golden Kilometre       0.76 4.17 102,000 0.76 4.17 102,000 

Tuart UG       0.74 6.00 142,000 0.74 6.00 142,000 

Lady Bountiful Extension  2.82 1.72 156,000 1.43 1.73 79,000 4.25 1.72 235,000 

Fort William    0.23 2.20 16,000 1.78 1.26 72,000 2.00 1.37 88,000 

Fort Scott    0.32 2.08 21,000 0.13 1.26 5,000 0.45 1.84 27,000 

Navajo Chief    15.8 1.01 511,000 3.17 1.08 110,000 18.9 1.02 621,000 

Navajo Chief Low 

Grade 

   12.8 0.60 244,000 2.67 0.59 51,000 15.4 0.59 295,000 

Apache       0.63 1.67 34,000 0.63 1.67 34,000 

Ben Hur (1,2,3)    3.60 1.20 139,000 5.68 2.08 381,000 9.29 1.74 520,000 

Pitman South       0.10 2.20 7,000 0.10 2.20 7,000 

Walsh & Walsh 

North 

      0.42 1.77 24,000 0.42 1.77 24,000 

Matts Dam       0.34 1.47 16,000 0.34 1.47 16,000 

Porphyry    1.66 1.09 58,000 0.68 1.25 27,000 2.34 1.14 85,000 

Liberty West       0.54 1.94 34,000 0.54 1.94 34,000 

Stockpiles 0.81 0.80 21,000 0.64 0.73 15,000 1.37 0.65 29,000 2.82 0.71 65,000 

总计 0.88 2.49 70,000 68.3 1.45 3,195,000 41.6 2.01 2,696,000 110.8 1.67 5,96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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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截至 2011年 12月 31日 Paddington 项目储量表 
 证实 概算 合计 

项目 Mt g/t oz Mt g/t oz Mt g/t oz 

Enterprise    5.55 2.52 450,000 5.55 2.52 450,000 

Janet Ivy    1.58 1.09 55,000 1.58 1.09 55,000 

Green Gum    0.58 2.52 47,000 0.58 2.52 47,000 

Blue Gum East    0.20 2.92 19,000 0.20 2.92 19,000 

Homestead 0.05 10.2 16,000 0.14 8.96 41,000 0.19 9.28 57,000 

Navajo Chief    3.68 1.06 125,000 3.68 1.06 125,000 

Rose West    0.24 1.97 15,000 0.24 1.97 15,000 

Golden Flag    0.26 2.50 21,000 0.26 2.50 21,000 

Federal    1.73 1.88 105,000 1.73 1.88 105,000 

Mulgarrie    0.64 3.53 73,000 0.64 3.53 73,000 

Stockpiles 0.81 0.80 21,000 0.64 0.73 15,000 1.45 0.77 36,000 

总计 0.86 1.33 37,000 15.3 1.97 966,000 16.1 1.94 1,003,000 

附注：(1)Paddington 项目资源量表来源于 Peter Ruzicka 及 Andrew Bewsher 编写的资料。 

(2)Paddington 项目储量表来源于 Ian Paynter 及 Cullum Winn 编写的资料。 

(3)Winn 先生、Paynter 先生、Ruzicka 先生及 Bewsher 先生均为《JORC 规则》所定义的“合

资格人士”。 

(4)《合资格人士声明》的详情见澳大利亚证券交易所 2012 年 5 月 14 日诺顿金田的公告或

诺顿金田公司网站。 

(5)以上部分数据按四舍五入计算。 

 

3、投资标的财务情况 

诺顿金田的财务年度从 7月 1日至 6月 30日，其财务报告根据《澳大利亚会计标准》

编制。以下为诺顿金田截止 2011 年 6月 30日财年经审计的财务报告中的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澳元 

 2011 财年 2010 财年 

收入 211,685,000 177,416,000 

毛利 28,488,000 21,380,000 

全年可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综合全面收益（损失） 20,575,000 -25,404,000 

每股基本收益（损失） 0.02 -0.063 

总资产 250,555,000 279,619,000 

净资产 112,868,000 77,906,000 

注：资料来源于诺顿金田 2011 年年度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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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为诺顿金田截止2011年12月31日财务报告主要财务数据（经审阅）： 

单位：澳元 

收入 118,950,000 

毛利 17,242,000 

半年可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综合全面收益（损失） 9,502,000 

每股基本收益（损失） 0.007 

总资产 265,078,000 

净资产 153,938,000 

 

4、投资标的的股权结构 

诺顿金田已发行股份由普通股组成，其现已发行股份如下： 

(1)849,580,265 股普通股； 

(2)12,000,000 份期权；及 

(3)因授予员工绩效权和其它权利将可发行不超过 4,290,000 股普通股和 4,000,000

份期权。 

若行使上述期权、绩效权及其它权利，诺顿金田全部已发行股份将达到 869,870,265

股。但因授予员工绩效权而可能发行的 4,290,000股普通股不会被接受，因此不会成为本

次要约的一部分。 

截止2012年5月22日诺顿金田前十大股东如下：  

股东名称 持有股份数量 % 

HSBC Custody Nominees (Australia) Ltd 147,193,150 17.33 

Citicorp Nominees Pty Ltd 137,561,651 16.19 

Gold Max Asia Investments Limited 94,102,648 11.08 

Luminous Gold Limited 66,250,000 7.80 

National Nominees Limited 48,963,632 5.76 

JP Morgan Nominees Australia Limited <Cash Income A/C> 41,103,587 4.84 

Harry Hanyu Tu 30,600,000 3.60 

Mr Meng Luo & Mrs Lan Liu <Luo & Liu Family A/C> 25,044,000 2.95 

Micona Mining Pty Limited <Micona Trust> 15,700,000 1.85 

Merrill Lynch (Australia) Nominees Pty Ltd 14,599,593 1.72 

本公司通过QDII及下属全资子公司Luminous Gold Limited目前合计持有诺顿金田

144,250,000股股份，占16.98%。 

 

四、协议的主要内容 

  1、交易标的及代价 

要约人将根据澳大利亚《公司法》向诺顿金田全部已发行股份（除本公司及附属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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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持有的股份外），以每股 0.25澳元（约合人民币每股 1.535元）提出有条件的场外现金

收购。每股 0.25澳元的要约价代表： 

(1)2012年 3月 29日（2012 年 4月 3日公布意向性收购建议之前的最后一个交易日）

澳大利亚证券交易所挂牌的诺顿金田股票收盘价 0.185澳元溢价 35%； 

(2)2012 年 3 月 29 日（包括当日）前一个月澳大利亚证券交易所挂牌的诺顿金田股

票价格的成交量加权平均价 0.1796 澳元溢价 39.2%；及 

(3)2012 年 3 月 29 日（包括当日）前三个月澳大利亚证券交易所挂牌的诺顿金田股

票价格的成交量加权平均价 0.1942 澳元溢价 28.7%。 

该交易代价是在各方公平协商及一般商业原则下，并参照诺顿金田的股价达成。本次

认购资金主要来源于公司的自有资金或银行融资。 

基于诺顿金田现有全部已发行股份 849,580,265股，加上任何在要约期结束前因根据

相关条款行使的任何现有期权而新发行的股份，诺顿金田发行的股份总数最高将达到

865,580,265股（如本公司根据澳大利亚《公司法》第 633(2)条所确定的“登记日”时有

效），扣除本公司及下属全资子公司持有的 144,250,000 股股份，若诺顿金田其它股东全

部接受本次要约，本公司须支付的金额约为 180,300,000澳元（约合人民币 11.07亿元）。 

 

2、要约期 

本次要约开放的初始要约期不少于 1个月。本公司已就要约期限不超过 6个月与诺顿

金田在协议中达成共识。 

 

3、推荐要约 

诺顿金田已宣布其推荐董事（推荐董事为诺顿金田截止本公告日的全部董事，但曾宪

辉先生除外。曾先生为本公司推荐的董事，并已就本次要约放弃投票权）一致推荐诺顿金

田股东在未有更优报价的情况下接受本次要约。 

 

4、主要前提条件 

本次要约受制于多项条件，其中包括但不限于： 

(1)本公司及下属全资子公司合计获得诺顿金田普通股至少 50.1%的相关权益： 

(2)已取得中国政府及相关监管机构的全部适用的批准并持续有效； 

(3)已取得澳大利亚有关监管部门的有效批准；  

(4)在要约期结束前，诺顿金田并未发生重大不利变化；及 

(5)在本公告日后 6个月内，纽约商品交易所的黄金现货价格在黄金交易的任何 72小

时期间不低于每盎司 1,400澳元。 

本公司有权根据澳大利亚《公司法》豁免任何要约条件。但本公司已与诺顿金田就要

约人不会在初始要约期的前两周豁免上述第(1)条中所述的 50.1%的条件在协议中达成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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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除非本公司已获得至少 45%的诺顿金田股份的相关权益。 

 

5、排他性条款及分手费 

排他期指本协议生效日起到以下三个日期中最早的日期为止的期间：(1)本协议生效

后 6个月；(2)本协议终止；(3)要约期结束。 

根据协议，诺顿金田同意在指定的排他期内，停止并且不进行任何关于第三方提出的

竞争报价的讨论及谈判，除非该竞争报价为更优报价，不向第三方寻求其它要约及授权公

司配合任何竞争报价。 

此外，诺顿金田同意若发生以下任一特定情况即向本公司支付等同于 2,150,000澳元

的分手费（及任何适用的销售税）。该等特定情况包括（但不限于）： 

(1)任何推荐董事未推荐股东接受要约或推荐反对要约，保留其对要约的支持或撤回

其对要约的推荐或批准； 

(2)在排他期内公布或发生竞争报价，且任何推荐董事推荐该竞争报价； 

(3)在排他期内公布或发生竞争报价，并且在本协议签署之后 12个月内完成，第三方

因此获得诺顿金田控制权或者持有超过 50%的权益； 

(4)诺顿金田董事会召开股东大会寻求批准采取任何行动阻止完成要约条件及任何推

荐董事投票赞成上述行动； 

(5)违反或未满足任何要约条件是由于诺顿金田或任何其推荐董事的行为或不作为而

造成的；及 

(6)诺顿金田严重违反协议且诺顿金田在接到本公司通知后 3个工作日内未能纠正。 

但若要约已成为无条件且本公司已获得至少 50.1%的诺顿金田股份的相关权益，则将

不会在要约期结束后支付分手费。 

 

6、协议终止 

根据协议，合同双方有权于下列情况下终止协议: 

(1)另一方违反协议条款，而该违约行为按协议的性质而言为严重违约行为，且该违

约方未能于收到通知后弥补违约行为； 

(2)要约人撤回要约或要约过时或因任何原因不继续进行；或 

(3)若在要约期开始后 6个月内，先决条件未被全部满足或未获豁免。 

若发生如下情况，本公司有权终止协议：(1) 诺顿金田任何推荐董事不推荐本次要约、

或反对本次要约、或对支持本次要约有所保留、或撤回其对要约的推荐或批准；或 (2) 于

排他期内，在协议项下宣布另一竞争性报价，而诺顿金田任何推荐董事推荐该竞争性报价。 

若诺顿金田的大多数推荐董事推荐一个更优报价时，诺顿金田推荐董事有权终止本协

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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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潜在特别股息 

诺顿金田已公告建议宣派特别股息，诺顿金田股东将有权保留每股不超过 0.02 澳元

（税前）的特别股息，本次每股 0.25 澳元的要约价格不会因支付特别股息而减少。特别

股息在满足以下条件后立即公告宣派： 

(1)本次要约成为无条件；且 

(2)诺顿金田现有所有担保贷款项下的贷款票据已被全部赎回。 

特别股息在满足上述条件的最后之日起不迟于 3周内支付。 

本公司已承诺在特别股息登记日前，不会将已接受要约的诺顿金田股东的股权过户，

以此保障已接受要约的诺顿金田股东可以收取特别股息，除非协议终止及尚未根据上述要

求宣派及公告特别股息。 

 

五、债务融资安排 

诺顿金田已于 2011 年 6 月 1 日在澳大利亚证券交易所公告其持有高级担保票据债务

贷款（“担保票据贷款”）。该等票据包含控制权变更条款，其将在特定情况下被触发，包

括：(1)任何人士获得超过 45%的诺顿金田股份；或(2)提出对诺顿金田的收购出价成为无

条件的，并且出价人持有超过 45%的诺顿金田股份或诺顿金田董事会一致推荐该出价（无

论是否附带条件）。 

一旦控制权变更条款被触发，诺顿金田需归还担保票据贷款项下的全部未偿贷款及赎

回溢价。若上述情况于本公告日发生，诺顿金田预计需支付约 50,800,000澳元。 

为协助诺顿金田在触发控制权变更条款后归还担保票据贷款，本公司已同意向诺顿金

田提供 38,000,000澳元的无抵押贷款（“无抵押贷款”）。无抵押贷款加上诺顿金田现有现

金储备将可使诺顿金田归还全部担保票据贷款。 

无抵押贷款期限为自提取贷款后 12 个月，年利率为 11%。如本次要约已被撤回或要

约未能成为无条件(或发生其它特定事件)时，无抵押贷款必须于 6个月内归还（或任何情

况下不迟于贷款 12个月期限）。 

 

六、意向性时间表 

本公司预期《要约人声明书》可在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周内寄送予诺顿金田股东，届

时将开放接受要约。有关诺顿金田的《目标公司声明书》则预期在此后短时间内寄送予股

东。 

 

七、本次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诺顿金田为一生产型黄金矿山，年产黄金近5吨，项目资源量大，矿石性质易选，选

矿回收率整体较高，技术装备和管理水平较高。本次收购若成功，将有效拓展公司海外经

营区域，增加公司黄金资源储量，提高公司黄金产能，巩固公司行业地位；该项目所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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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亚为成熟的矿业市场，投资环境较好，且项目处于澳洲有名的金矿开发重镇和黄金

成矿带上，有较好的勘探前景；该项目若能成功运作，将为公司国际化提供一良好平台和

基地，对公司培养和发现国际化人才、提升海外运营能力有重要意义。综上，本次收购符

合公司的发展战略，本次交易按一般商业条款达成，公平合理，符合本公司及全体的股东

的利益。 

本次投资约合人民币11.07亿元，占公司2011年度经审计净资产比例为4.43%。  

 

八、投资风险  

1、本次交易为有条件要约收购，包括但不限于以下重大风险因素可能导致收购要约

失败 

(1)境内外相关批准的风险 

本次交易尚需满足多项交易条件方可完成，其中包括是否能获得中国政府或其授权的

有关部门的有效批准及澳大利亚有关监管机构的有效批准存在不确定性； 

(2)本次收购目标为50.1%的权益，依照要约条件能否获得上述比例尚存在不确定性。

但如上所述，本公司有权豁免这一条件； 

(3)第三方提出更有吸引力的收购条件的风险。 

虽然本公司已和诺顿金田签署了《收购执行协议》，且该收购方案得到了其推荐董事

的一致推荐，已在很大程度上减少了竞争风险，但在本交易执行过程中，仍不能排除其他

竞争者向诺顿金田提出较本公司更有吸引力的收购条件的可能性。这一方面可能会抬高本

公司的收购价格，另一方面可能会延长交易完成的时间，甚至导致本次交易无法完成。 

 

2、矿山运营风险 

诺顿金田拥有矿点多且分散，现金运营成本较高，如果无法有效降低其生产成本，则

存在亏损进而导致无法收回投资的风险。 

鉴于本次收购资产所在国在法律法规、财务税收、商业惯例、工会制度、企业文化等

方面与中国存在差异，完成收购后，公司将面临一定的管理和经营风险。 

 

3、市场风险 

市场风险主要表现为黄金价格的未来走势。如果黄金价格在未来大幅波动，将给项目

的盈利能力带来较大的不确定性，并进而影响到目标公司的股权价值。 

 

4、外汇风险 

本次交易以澳元为结算货币，伴随各项外币汇率不断变化，对本次投资带来一定的外

汇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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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法律和政策风险 

本次交易涉及中国和澳大利亚的法律与政策，本次收购须符合两国关于境外并购、外

资并购的法规及政策，存在政府和相关监管机构针对本次交易出台决定、法律或展开调查

行动的风险。 

 

九、备查文件 

1、公司董事会决议； 

2、收购执行协议。 

 

紫金矿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二年六月一日 


